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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海域自然地景及海域自然紀念物審議會 
第二屆第 1次定期會議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整 

貳、 地點：海洋委員會第一會議室(高雄市前鎮區成功二路 25 號 5 樓) 

參、 推選主持人：吳召集委員美紅                紀錄:賴韻如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單 

伍、 主持人致詞：略。 

陸、 報告事項 

第一案：海洋委員會海域自然地景及海域自然紀念物審議委員會（下

稱本審議會）第 2 屆委員聘任情形，報請公鑒。（本會海洋保

育署） 

決定：洽悉，並請業務單位依「海洋委員會海域自然地景及海域自然

紀念物審議會設置要點」規定，評估是否增加其他部會機關代

表，或可視議題需要，邀請相關部會列席表達意見，以為周全。 

 

第二案：有關桃園市政府辦理桃園沿岸海藻礁相關保育評估現況，報

請公鑒。（請桃園市政府報告） 

決定： 

感謝桃園市政府進行藻礁相關調查及保育工作的努力，本次委員

所提建議提供市府參考： 

一、 調查時間搭配季節性，掌握地區使用者(生計者)行為及環境

生態與生物相。 

二、 建議掌握基本資料，未來應新增環境資料調查，水質監測、

沙質海岸地形的變動及氣候變遷影響等相關資料。  

三、 建議市府進行歷年調查監測成果分析，並研究近年海岸工程

開發案，對於當地有無造成正面或負面影響。 

四、 建議市府持續調查，整體評估本案是否符合海域自然地景及

海域自然紀念物之規範，視需要再提本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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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有關澎湖縣政府辦理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規劃與經營管

理，報請公鑒。（請澎湖縣政府報告） 

決定： 

感謝澎湖縣政府進行自然地景與自然紀念物規劃與經營管理，本次

委員所提相關建議提供縣府參考： 

一、 有關自然保留區位於澎湖離島，皆需租用船舶方能到達，建議

與海巡署溝通，評估會同巡守之可行性。 

二、 後續自然紀念物之指定工作，建議可由其地質成因做主題式規

劃。例如員貝嶼之石筆、石硯、百褶裙及翻花石海；湖西岩瀑；

桶盤嶼蓮花座等，均為岩漿噴出時受冷卻速度、流向、當時的

等溫曲線位置，以及古地形等因素影響，而產生垂直地表、斜

立、倒臥、或放射狀等等各種排列方向與型態的玄武岩柱狀節

理及低平火山口等地質景觀。透過自然紀念物的地質意義，以

推廣科普角度來增進一般大眾對於自然紀念物的興趣與理解。 

三、 其他有效區域保育措施（OECM）強調生物多樣性保護，建議縣

府後續經營管理上，能增加生物多樣性調查，並針對澎湖海洋

地質公園，未來應討論如何與國際 6 大類經管目標區分相對

應。 

四、 各單位依據不同法規劃所設國家公園、保護區、地質公園、自

然保留區及自然紀念物等，建議加強地質公園觀念認知，提升

地方榮耀及認同感，並進一步檢討各保護區效果，以達後續經

營管理目標。 

五、 縣府內部可整合相關資源，並尋求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

本會、文化部、內政部國家公園署、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

等機關之支持，共同合作，以擴大成效。 

 

柒、 討論事項 

第一案：里海是沿岸海域因人類的參與，而獲得維護與改善，因而提

高了生物生產性與生物多樣性，稱之為里海。「里山里海」簡

言之，就是「靠山能吃山、靠海能吃海」的概念。也就是友

善大地，使能維持永續環境讓人類得以生存。目的在維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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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以來的生物多樣性環境。沒有優良的里山環境則遑論健全

的里海環境。海域的治理，亟需海陸整體納入考量，如何將

貴重的財產傳承給下一代健全的里海，形成健全的里海，提

請討論。（提案人：劉淑惠委員）。 

決議： 

一、 感謝劉淑惠委員簡報，會後請業務單位將相關資料提供各委員

參考。 

二、 本會管主委上任後，非常重視海洋教育及文化扎根，目前環境

教育仍較著重於辦理活動，故為提升國中小海洋素養，本會已

著手與教育部合作，後續本審議會提案倘涉及海洋教育相關事

項，將邀請教育部列席參與。 

三、 請本會相關單位持續與各地致力於海洋保育之社團法人、學校

或社區發展協會等團體加強互動，本次委員所提有關積極發展

永續社區、平衡發展與環境保育發展等意見，請本會海洋保育

署及國家海洋研究院錄案參考。 

 

第二案：2022 年 12 月於加拿大蒙特婁舉辦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屆

締約方大會所通過之「昆明—蒙特婁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其

中有關在 2030年前將全球陸地和海洋的受保護面積比例都提升

到 30%之第 3項行動目標，台灣之海域的受保護面積如何增加？

與陸域如何相互配合達成第 3 項目標？提請討論。(提案人：李

光中委員) 

決議： 

一、 本會海保署為海洋保護區整合機關，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交

流，推動其他有效保育措施區域倡議，提出「30x30 海洋生物多

樣性聯盟」倡議，規劃以「提升既有保護區效能」及「增加海

域受保護面積」二大執行策略與十項實質行動。 

二、 上開實質行動中，已長期推動之相關事務包括運作跨部會 MPA

整合平台、OECM 之推動、海域生態調查及盤點海域生態熱點、

推動與補助鏈結之海洋保護區評鑑制度-提升質量、推動海洋保

育法-法源基礎、提升長期監測及管理之在地保育能量等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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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請業務單位邀請行政機關、地方政府、專家學者、環團、在地

團體、企業、原住民族、漁民團體等，成立跨機關聯盟或以簽

備忘錄方式進行合作，促進彼此交流，以持續劃設 MPA 增加海

洋受保護面積、推動 OECM 之認定、制定全國海洋保護區管理

政策方針。 

 

第三案：臺灣灘海洋保護區劃設之研究，提請討論。(提案人：雷鴻飛

委員) 

決議： 

一、 臺灣灘為兩岸漁船傳統的作業熱區，近年來因陸船違法抽砂活

動，本會國家海洋研究院 109 年起至 112 年在臺灣灘進行地形

底質及底棲生態調查研究，研究成果發現臺灣灘底棲生物群聚

結構具有明顯的季節變化，底棲物種多樣性以秋季較夏季為

高，並且礁盤散布區域比沙坡區域為高；經由局部臺灣灘海床

底質沉積物樣本分析出其為含有高價值的石英資源，近期由局

部區域的地形監測發現海床沙波脊部的大量深掘痕在三年來有

恢復現象。 

二、 臺灣灘對於我國經濟發展、生態保育及國防安全，均扮演重要

角色，請本會國家海洋研究院持續進行臺灣灘底棲生態調查，

並規劃進一步的底質剖面調查及進行構造分析，並蒐集相關文

獻資料，以作為未來劃設海洋保護區之重要基礎資料。 

捌、 臨時動議：無。 

玖、 散會：下午 17 時 40 分。 








